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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罹患职业病，如何通过法律
途径维护自身权益？用人单位为员工
申请工伤认定后，能否在后续诉讼中提
出相反的主张？近日，广东省深圳市盐
田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工伤保险资
格认定纠纷案件。

劳动者患职业病
用人单位申请工伤后反悔

2021年7月，A公司与余某签订为期
3年的劳动合同，约定余某担任过油机长
岗位。双方确认，2021年7月至2022年
12月，余某每天噪声作业10小时。2023
年5月，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出具的《职
业病诊断证明书》明确了余某患职业性
轻度噪声聋，用人单位为A公司。后A
公司向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以下简称“市人力资源保障局”）提交工
伤认定申请以及相关材料，市人力资源
保障局依法受理并经审查，作出认定工
伤决定书。A公司不服，起诉至法院，请
求撤销前述认定工伤决定。

A公司认为，余某自 2013年起长期
在高噪声环境下工作，历任多家企业相
关岗位，且前用人单位均未履行离岗职
业健康检查义务，应就余某职业病形成
的因果关系进行重新鉴定，并追究前用
人单位责任。市人力资源保障局未全
面调查工作年限及环境，认定事实不

清、适用法律错误。
市人力资源保障局辩称，A公司作

为工伤申报主体，为余某申请工伤认定
并提交了相关材料。市人力资源保障
局经审查后依法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
认定余某系A公司的员工，被诊断为职
业性轻度噪声聋的情形符合《广东省工
伤保险条例》第九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
定，应认定余某属于工伤。该行政行为
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条例正确，程序合
法。A公司先行认可工伤后又反悔，违
反诚实信用原则。且《广东省工伤保险
条例》明确了用人单位对员工不属于工
伤情形负举证责任，A公司未能提供有
效证据否定诊断证明效力，应当承担举
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请求驳回A公
司诉求。

盐田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中，《职
业病诊断证明书》对余某的诊断结论为
职业性轻度噪声聋，故市人力资源保障
局认定余某情形符合《广东省工伤保险
条例》第九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作
出认定工伤决定，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A公司作为工伤认定申请人，申请认定
余某为工伤，并提交了相关证明材料，

后又不服市人力资源保障局作出的认
定工伤决定，提起本案行政诉讼，前后
意思表示相悖，未能作出合理解释，亦未
能提供客观有效的证据否定工伤，故A
公司的诉讼主张不成立，法院不予支持。

据此，盐田法院判决驳回A公司的
诉讼请求。该判决现已生效。

防治职业病是企业义务也是
社会责任

承办法官表示，用人单位应当意识
到，防治职业病不仅是法律赋予的强制
性义务，更是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实
现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责任。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涉案工伤认定
事实是否清楚。根据《广东省工伤保险
条例》第九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职工
患职业病的，应当认定为工伤。第十四
条第二、三款规定，职业病诊断和诊断
争议的鉴定，依照职业病防治法的有关
规定执行。对依法取得的职业病诊断
证明书或者职业病诊断鉴定书，社会保
险行政部门不再进行调查核实。职工
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认为是工伤，
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

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A公司先为余
某申请工伤，后又不服市人力资源保障
局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且未能提出相
关证据予以证明其主张，故法院作出如
上判决。

法官表示，劳动者应当主动学习了
解职业病的基本知识，规范、正确地使用
防护用品，熟练掌握安全急救技能。鉴
于职业病的发现、诊断及认定存在一定
滞后性，建议劳动者在离职前进行职业
健康检查，以此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同
时，也提醒用人单位应依法参加工伤保
险，促进工伤预防和职业病康复，分散自
身工伤风险；在职业病防治工作中切实
贯彻“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原则，遵守
有关安全生产和职业病预防的法律法
规，执行安全卫生规程和标准，预防工伤
事故发生，避免和减少职业病危害。一
方面，要落实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防护
用品配备、员工定期培训等职业病防治
措施，从源头上降低员工工伤风险；另一
方面，需定期组织员工进行健康检查，建
立完整的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并及时、如
实履行工伤申报义务，全方位保障劳动
者的合法权益。 据《法治日报》

用人单位申请工伤后反悔，法院不予支持

■案情简介

马某与李某、王某二人分别
系朋友关系，李某、王某二人之
前存在矛盾。今年 5月，马某为
缓和李某与王某的矛盾，邀约几
位朋友一起吃烧烤，李某、王某
均在场。酒过三巡，李某与王某
再次发生口角，马某在酒精作用
下提出让二人“互殴一场”来解
决矛盾，李某、王某二人均拒绝
了这个“不靠谱”的提议。但随
后马某为了“兄弟义气”分别对
李、王二人进行了殴打，同桌其
他人遂报警。公安机关对李某、
王某的伤情委托进行了鉴定，鉴
定意见为李某构成轻微伤、王某
构成轻伤二级。

■案件结果

法院审理后认为，马某故
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一人轻伤
二级，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
罪，应予依法惩处。因马某经
公安机关电话传唤到案后如
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自首，
可以从轻处罚；承认指控的犯
罪事实，愿意接受处罚，可以
依法从宽处理；案发后马某赔
偿了王某 4万元并取得王某谅
解，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
虑。依照刑法第 234 条第一
款、第 67条第一款、第 72条第
一款、第 73条第二款、第三款，
刑事诉讼法第 15条、第 201条
之规定，判决马某犯故意伤害
罪，判处有期徒刑 9个月，缓刑
1年。

■律师释法

根据刑法第234条第一款规

定“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
制。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处
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
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
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十年
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
刑。”司法实践中，故意伤害他人
身体，致人轻伤的，即可构成故
意伤害罪。即使未达到轻伤的程
度，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3条
规定：“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
害他人身体的，处五日以上十日
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
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
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日以上
十五日以下拘留，并处五百元以
上一千元以下罚款：（一）结伙殴
打、伤害他人的；（二）殴打、伤害残
疾人、孕妇、不满十四周岁的人或
者六十周岁以上的人的；（三）多次
殴打、伤害他人或者一次殴打、伤
害多人的。”也可能会被公安机关
处以拘留、罚款的处罚。另外，根
据《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
殴打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还可能
要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
通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等
费用。

本案中李某与王某的矛盾
和马某毫无关系，马某本是出于
好意的劝解，却在酒精作用下动
起手来演变成了犯罪。事后马
某赔钱获刑，王某在医院养伤，
三人也因此事形同陌路。可见
与人交往要讲“义气”，更要讲

“正气”。尤其是在处理矛盾纠
纷时，各方的利益冲突应当依法
维护，而不是付诸暴力。

吴某与刘某是天津人，两人
来到宁夏贺兰县打算干一番事
业。其间，吴某捡到了一张身份
证，身份证主人姓张。吴某心生
一计，认为可以冒用身份证主人
张某的名字，开公司挣大钱。自
此，吴某摇身一变成了“张某”，
而同样不想暴露身份的刘某也
对外谎称自己是“顾某”。两人
联合指使他人用张某的身份证
注册开设了9家公司。

吴某、刘某两人所开设的公
司对外声称主要销售钢材系列
产品，也销售有色金属和玉米、
小麦等农产品。然而，实际上，
他俩开设的公司根本无货物交
易，也没有货场存放钢材和粮
食。在公司成立后，两人接受上
游企业开具的农产品增值税专
用发票，向下游企业开具钢材产
品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其中吴某
虚开增值税发票的税额高达
1900余万元，刘某虚开增值税发
票的税额高达4800余万元。

此后，税务局在工作中发
现吴某、刘某公司的发票存在
问题，遂找到 2人调查情况。至
此，真相水落石出。该案经贺
兰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最
终，法院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
票罪，判处吴某、刘某有期徒刑
10年，对 2人分别处以罚金 10
万元。

■检察官说法：

税收是国家经济运行的血
脉，依法纳税是每个公民和企业
应尽的义务。依法纳税是企业
平稳发展的生命线，更是保障社
会公平发展的重要基石。

办理该案的贺兰县人民检
察院检察官韦晓娜表示，在虚开
增值税专用发票、虚开发票罪案
件中，有不少涉案公司是空壳公
司。这些空壳公司存在一个同
样的现象，那就是空壳公司的法

定代表人、股东并不是公司的实
际经营人员，都是利用他人的身
份信息注册登记的，以此来逃避
空壳公司因虚开发票而要承担
的法律责任。这些空壳公司的
登记信息，有的是出于朋友或其
他关系提供自己的身份信息注
册的，有的是为了获得一定的利
益而提供身份信息注册的，有的
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他人冒
用身份信息注册的。

不管是因何种原因，如该公
司因虚开发票案发，法定代表人
往往会牵扯其中，有的甚至还会
被判处刑罚。

本案中，吴某捡到他人身份
证后，为逃避国家法律追究，指
使他人利用该身份信息注册成
立“空壳公司”，利用“空壳公司”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牟利，
这种行为严重扰乱税收征管秩
序，给国家造成税收损失，其行
为违反国家法律规定。

那么，如果身份信息被冒
用注册公司了，应如何处理
呢？首先，可以前往公安机关
报案，说明自己的身份信息被
他人冒用注册公司的情况。同
时，取得公安机关出具的相关
证明，为后续处理提供有力证
据。其次，在拿到公安机关的
相关证明后，前往当地的市场
监管部门提出撤销登记申请，
请求撤销冒用身份证注册的公
司。最后，如果市场监管部门
未能及时撤销注册或者对未予
撤销公司注册登记的决定有异
议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
政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判决撤
销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公司
注册登记的行为。

检察官提醒，每一张发票都
连带着法律责任，虚开、介绍虚
开、接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广大经营者
切勿心存侥幸，铤而走险。

身份信息被冒用注册公司
虚开发票谁担责

本报首席记者 王潇翊

“不就丢个录像带嘛，你们也太大
惊小怪了吧，大不了这一单我们分文不
收行了吧。”

“不行，这是我们的记忆，而且婚礼
是不可能重新来过的，我们邀请的同
学、亲朋好友都能重新彩排吗？我花高
价就是为了记录，你们太不负责任了。”
近日，永宁县小梅和男友小马因为没有
收到婚礼跟拍录像而与婚庆公司产生
纠纷，几番争吵下来，让本来要去度蜜
月的小两口开始了维权之路。

■【案情回顾】

“我们是劳动节相识的，就选择在劳
动节期间结婚吧。”今年5月1日，小梅和
男友小马经过10年恋爱长跑选择结婚。
为了纪念这一重要时刻，经朋友介绍，小
梅找到一家全国连锁的婚庆公司全程策
划，为两个人的爱情做个见证。

“我们从高中到大学，再到参加工
作，一路相伴很不容易，我很注重仪式
感，婚礼肯定要出片的。”

“没问题，交给我们你就放心吧。”

经过现场考察加之朋友介绍，小梅毫不
犹豫预订了该公司的婚礼写真、婚礼跟
拍豪华套餐，并且在签订合同后付清全
款2.88万元。

婚礼前期，婚庆公司团队跟随小梅
夫妻辗转两个人的高中、大学校园以及
有纪念意义的场地拍摄大量素材，且每
个地点都有闺蜜、亲友等“群演”参加拍
摄，付出了大量心血。

“为了美，别说婚纱 5斤，再让我走
一万步也值了。”看着相机里美美的照
片和影像，小梅开心地笑了。婚礼当
日，为了保证“出片”，小梅还嘱托闺蜜
为摄影师小张准备了精美小礼物。

然而，婚礼仪式结束后，意外却发
生了。

“哥们，江湖救急，我储存卡内存不够
了，你的借我一用。”小张接到同公司摄影
师魏某的电话后，便把自己的内存卡外
借。然而魏某用完后，却将内存卡存着小
梅和男友婚礼的照片与摄影误删。

“张老师，我们婚礼的照片出来了
吗？”面对小梅夫妻的多次催促，小张再

也无法隐瞒，只好说出了实情。小梅听
到消息后如同晴天霹雳，马上开车到婚
庆公司讨要说法，但婚庆团队的解释却
让小梅寒了心。

得知没有任何办法进行修复，小梅
要求婚庆公司给予精神损害赔偿 5万
元。

■【律师说法】

北京天驰君泰（银川）律师事务所
付赵龙律师说，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小
梅、小马要求婚庆公司赔偿精神损害抚
慰金，是否具有相应的法律依据。

根据民法典第 1183 条规定：“因故
意或者重大过失侵害自然人具有人身
意义的特定物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
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拍摄关于婚礼的影像属于“具有人
身意义的特定物”吗？答案是“是的”！

“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是指能
给物品所有人带来寄托、慰藉、怀念、纪
念、愉悦等精神利益的物品。这些物品
除了本身的价值之外，还寄予了物品所

有人的特殊情感，具有特定性和不可替
代性，因而具有十分重要的纪念意义，
物品所有人因其毁损灭失而遭受的痛
苦，无法通过其他物品的替代。

婚礼是自然人一生中极具纪念意
义的特殊经历。小梅为记录自己的婚
礼，已支付高价购买婚礼策划服务，对
新人而言，婚礼前期的跟拍以及婚礼现
场的影像是不可复制的珍贵资料，一旦
毁损灭失将不具可逆性，无法通过场景
再现进行弥补，属于人身意义的特定
物。虽然影像资料的丢失未对当事人
造成人身上的伤害，但对当事人的精神
却造成了实实在在的损害。

这起案件经过调解员调解，因婚庆
公司并无主观恶意，最终全额退还了
2.88万元婚礼策划费用，并赔偿了小梅
夫妇3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

最后，付赵龙律师建议，考虑到此
类合同违约可能会造成无法弥补的精
神损害的情形，建议当事人在签署合同
时就约定相适应的违约金条款，以全面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婚礼跟拍录像丢失，能否要求精神损失费
本报记者 李娜

“当初物业公司绿化经费不足，我们
自己掏钱买树苗补种，现在终于树成荫
了，咋又成了‘治理难题’？”6月30日，在
银川市金凤区满城北街街道阅海社区山
海湾小区民主协商议事亭里，业主邵女
士提出质疑。由社区牵头，物业及20余
户居民代表参与的会议，正在讨论小区
400余棵业主自种果树的归属难题。

2019年该小区建成初期，因物业公
司绿化养护经费短缺，近半数绿植因缺
乏相应养护而枯死。2020年起，一楼部
分业主自行购买树苗陆续栽下桃、李、杏
等约400棵果树，解决了小区绿化问题。
但随后种树居民将这些果树视为私有财
产，既不许其他居民采摘果实，也拒绝物
业将其纳入统一绿化管理范畴。由此导
致问题接踵而至：8号楼某业主不断投诉
种树居民公地私占；3号楼某业主抱怨窗
前果树遮挡采光；10号楼业主因采摘果
实与种树业主发生肢体冲突；小区公共
绿地私自侵占问题愈演愈烈……

为化解这一矛盾，阅海社区依托
“转角议事亭”民主协商品牌及“阅尽琐
事、化解纷争”矛盾调解品牌，适时召开

“山海湾小区公共绿地管理及侵绿占绿
问题民主协商会”。

“自种树木原则保留，但需统一登记
备案。”社区党委书记史惠根据绿化法规
抛出初步方案。法律顾问进而引出相应
条款加以说明：“根据民法典第274条规
定，建筑区划内的绿地，属于业主共有，
但是属于城镇公共绿地或者明示属于个
人的除外。所以法律上这部分果树及果
实应当属于全体业主共同所有。”

从最开始的面红耳赤到最后的出
谋划策，这场多年纷争以“公共绿地果
树产权归全体业主，成熟期可共享采
摘；所有果树需按照物业绿化管理统一
规划种植，不得影响居民生活”这一共
识落下帷幕。

谈及后续如何避免纷争再起，史惠
表示后续将建立“绿化认养-公共管护”
双轨机制，鼓励业主继续参与绿化，同

时确保公共空间的合理利用。

■【法官说法】

住在小区一楼的业主，不少都喜欢
在公共绿化带里种点花草果蔬甚至果
树。那么，这种行为在法律上是被允许
的吗？栽种的果树到底是私有还是公
有？记者为此采访了银川市金凤区人
民法院民三庭法官杨晴雯。

“民法典第271条规定：业主对共有
部分享有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第
274条规定：建筑区划内的绿地，属于业
主共有，但是属于城镇公共绿地或者明
示属于个人的除外。此外，物业管理条
例也强调：物业管理区域内，公共绿地、
道路等属于业主共有。”杨晴雯指出，公
共土地上的资源属于全体公民或特定
群体（如小区业主）共同所有。因此，业
主在共有绿化区种植的树木，所有权归

全体业主共有，管理权由全体业主共同
行使。同理，业主种植在小区公共绿化
区域的果树，也应当属于小区全体业主
共同所有。

杨晴雯法官认为，个人占用绿地种
植的果树看似是私人物品，但是却侵占
了其他人的共有财产。如果个人想要
在公共土地上种植果树，通常需要获得
相应的许可或同意，比如小区业主大会
或物业管理公司的许可。

至于果树上结的果实，通常被视为
天然孳息，其所有权归属于果树的所有
人。而杨晴雯认为，如果果树是由业主
个人种植的，那么在理论上，业主就是
果树的所有人，进而拥有果实的所有
权。但是业主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在
属于全体业主共有的公共绿地上种植
果树，而且利用绿化用水灌溉果树后丰
收的果实，应当由全体业主共享。

小区业主所种果树的“公私之争”
本报记者 郑芳芳

本是口角之争，却演变成暴力相向；本是好意帮忙，
却转化为恶意攻击。当失控的“正义”触犯法律底线，将
带来追悔莫及的严重后果。

为兄弟义气“暴力”劝架
获刑赔款得不偿失

国浩律师（银川）事务所 任思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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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防“陷阱”
“创业补贴8万（元）到手”“专业

团队指导”“一站式领取”……一段时
间以来，部分中介在社交平台上发布
大量代办广告，宣称可以帮助申领大
学生创业补贴。然而，在中介的操作
之下，一些人非但没领到补贴，反而
陷入纠纷之中。

新华社发


